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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府警行字第11030703942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水供電工作方案暨裁罰基準」，並自

110年6月1日生效。
 

 

附「臺北市政府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水供電工作方案暨裁罰基準」1份。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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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水供電工作方案暨
裁罰基準 

88年 6月 7日府警行字第 8803864700號函訂頒 

89年 7月 12日府警行字第 8905035400號函修正 

89年 11月 4日府警行字第 8909445200號函修正 

92年 8月 20日府警行字第 09204931900號函修正  

93年 8月 3日府警行字第 09306270300號函修正 

94年 2月 18日府警行字第 09404381100號函修正 

95年 6月 20日府警行字第 09578978300號函修正 

95年 12月 14日府警行字第 09542206000號函修正 

97年 4月 14日府警行字第 09730843600號函修正 

98年 1月 16日府授警行字第 098300087800號函修正 

101年 8月 30日府警行字第 10136508800號函修正 

102年 5月 14日府警行字第 10232004801號函修正 

104年 7月 16日府警行字第 10431773300號函修正 

105年 12月 28日府警行字第 10533858600號令修正 

110年 5月 21日府警行字第 11030703942號令修正 

一、目的 

為貫徹掃蕩色情、毒品、賭博及賭博電子遊戲場業，端正社會風氣，保障兒童及少

年安全，提升市民居住品質，特訂定本基準。 

二、依據法令 

（一）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二）建築法第五十八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七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四條。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第四條至第十四條。 

（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五）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至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六十六條至二百六十九條。 

（六）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六條、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第八十二條。 

（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

條。 

（八）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十二條。 

（九）消防法第六條、第三十七條。 

（十）噪音管制法第七條、第十五條。 

（十一）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三條至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八條及旅館業管理規則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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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三十四條。 

（十二）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 

（十三）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二條、第二十八條。 

（十四）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六條、第十八

條至第二十三條。 

（十五）行政罰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 

（十六）人民團體法第五十八條。 

三、執行對象 

（一）查獲妨害風化或妨害善良風俗案件之營業場所。 

（二）查獲負責人或從業人員，販賣、持有、提供或容留、媒介他人販賣毒品之營業場

所。 

（三）查獲經營賭博或賭博性電動玩具案件之營業場所。 

（四）違法（規）提供服務生（含男、女及喬裝異性）陪侍或從事按摩之營業場所（建

築物），經處以「勒令歇業」、「命令停業」、「吊銷執照」或「勒令停止使用」，拒

不遵行仍繼續違規營業（使用）者。 

四、停止供水、供電原則及裁罰基準 

（一）本市建築物之使用，有本基準第三點各款情形之一，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者，如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應將使用人移送該管司法機關，並依都

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勒令建物使用人、所有權人停止違規使用。 

（二）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案件裁罰基準: 

1.第一階段處使用人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並勒令使用人、所有權人停止違規使

用。 

2.第二階段處使用人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所有權人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並停止

違規建築物供水供電。 

（三）經核定「列管察看」者，對於依法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

其行為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依行政執行法第三十條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再不履行者，依同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之規定停止

供水供電。 

（四）依第二款處分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行。 

（五）不同階段不因登記負責人或使用人變更商業登記，而免除連續處罰之責任。 

（六）經核定「列管察看」者，其列管期間自處分函開立日起二年。 

五、恢復供水、供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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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物或營業場所符合下列各目全部之規定者，於執行停止供水、供電屆滿六個

月後，其所有人得申請恢復供水、供電（依行政執行法執行者，並得由營業人提

出申請）： 

 1.原建築物室內裝修拆空或拆除至符合原核准圖說，若有市招併予拆除。 

 2.繳清與正俗專案有關之違規罰鍰。 

 3.建築物所有人切結不再自行或提供他人違法（規）使用（依行政執行法執行，

並由營業人提出申請者，營業人亦須切結不得再違法（規）使用）。 

（二）建築物使用人違法行為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

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且建築物所有人已收回建築

物，並已依前款規定辦理者，得於執行停止供水、供電屆滿三個月後，申請恢復

供水供電。但該建築物復水復電後，再有違法（規）使用列為本專案執行對象者，

不適用之。 

（三）建築物所有人或使用人提起行政救濟，經訴願為「撤銷停止供水、供電處分」之

決定者。 

六、分工事項 

（一）警察局：負責取締非法經營、媒介性交易、毒品、賭博及賭博性電動玩具案件及

查報。 

（二）都市發展局：負責土地使用分區、組別之認定及辦理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

第八十條之處分、受理訴願等相關事宜。 

（三）建築管理工程處：違反建築法案件之稽查、處分、受理訴願，並配合執行停止供

水、供電處分及受理恢復供水、供電申請等事宜。 

（四）產業發展局：違反商業登記法、公司法、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臺北市資訊休

閒業管理自治條例、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條例等案

件之稽（複）查、處分及受理訴願等相關事宜。 

（五）社會局：違反人民團體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案件之裁處、受理訴願

等事宜。 

（六）法務局：法令規章適用之解釋及複審時個案違反法令之認定。 

（七）稅捐稽徵處及各分處：個案協助，辦理相關事項。 

（八）其他相關局、處：依個案需要，協助執行。 

七、作業程序 

（一）執行對象為妨害風化（俗）、毒品、賭博或賭博性電動玩具案件，由警察局（轄區

分局）查報、初審後（屬賭博電玩案件授權警察局核定列管察看，報複審會議追

認）；違反各主管機關職掌之法令者，由各主管機關查報、初審，送警察局彙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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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提請臺北市政府「正俗專案執行對象複審會議」審議。 

（二）臺北市政府複審核定應執行停止供水、供電處分之對象（含依行政執行法執行停

止供水供電者），交付主管法令之處分機關製作、送達處分通知書，並由建築管理

工程處聯繫臺灣電力公司轄區營業處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執行拆卸水、電表。 

（三）經執行停止供水、供電及拆除裝修之對象，由警察局及各主管機關依權責執行複

查，防止其私接水、電繼續違法（規）營業。 

（四）申請恢復供水、供電者，由建築管理工程處召集各相關局、處辦理會勘，於審查

符合第五點第一款之規定後，始核准之。 

（五）經訴願決定「撤銷停止供水、供電處分」者，由主管法令之原處分機關依據訴願

決定，以公函通知訴願人逕向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所屬營業分處暨臺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所屬營業分處申請恢復供水、供電。 

八、附則 

（一）「正俗專案執行對象複審會議」由副市長召集都市發展局、警察局、建築管理工程

處、產業發展局、社會局及法務局共同組成。 

（二）各主管機關對執行對象，依其職掌法令作成處分或移送法院偵辦（起訴、判決）

後，應即通報各相關單位。 

（三）為使受處分人確實了解「勒令停止使用」之意涵，於作成處分書時，應載明下列

事項： 

 1.受處分人應履行下列義務： 

(1)停止違規使用。 

(2)違規之營業場所若有市招併予拆除。 

(3)拆除為供違規營業之裝修或拆除至符合原核准圖說。 

 2.受處分人於收受本處分書後，未依前目履行義務者，停止供水、供電。 

 3.除有第五點第二款、第三款之情事外，經停止供水供電六個月後始可申請復水

復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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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原經建字第1103005143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民貸款利息補貼計畫」，並自公布日起生效

。
 

 

附「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民貸款利息補貼計畫」及附件一份。

主任委員  巴干‧巴萬  

          Bakan P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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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貸款利息補貼應檢附文件檢核表 

申請人姓名：                  （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必填；供查調戶籍資料使用） 

※本補貼採「線上受理」方式辦理，為利審閱申請文件，請於線上受理成功後，將本表

併各項應備資料送達本會（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台北探索館 5樓)），或

交付當地行政區公所原住民服務臺轉送本會，俾利備查。 

※線上受理方式：上網搜尋「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

(https://service.gov.taipei/)->「原民會」->「原住民貸款利息補貼」。 

 

第一階段申請

（適用於尚未

申請過本補貼

者） 

一般性貸款 創業性貸款 

貸款帳號：                             

（申請第一階段者，貸款帳號為必填項

目，請向金融機構確認並填寫正確貸

款帳號。） 
金融機構同意貸款之契約書影
本。 

未曾獲優惠性貸款補助之切結
書。 

經核貸金融機構開立於申請日
前一個月內之貸款餘額證明，或
最近一期貸款餘額佐證資料（例
如：繳款紀錄、還款交易明細、
利息收據等），且前述文件均須
載明完整之貸款帳號。 

貸款帳號：                                

（申請第一階段者，貸款帳號為必填項目，

請向金融機構確認並填寫正確貸款帳

號。） 
金融機構同意貸款之契約書影本。 
未曾獲優惠性貸款補助之切結書。 
經核貸金融機構開立於申請日前
一個月內之貸款餘額證明，或最近
一期貸款餘額佐證資料（例如：繳
款紀錄、還款交易明細、利息收據
等），且前述文件均須載明完整之
貸款帳號。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或
設立）證明文件或開（執）業許可
證影本，（同時具備二種以上證明
文件者，則請一併檢附。 

第二階段申請

（適用於通過

本補貼第一階

段申請者） 

第一階段申請核定之本會核定
函影本。 

金融機構同意貸款之契約書影
本，於補貼年限內，原核定貸款
如有轉貸情形者，應檢附原貸款
之清償文件及轉貸後之契約書
影本。 

向貸款金融機構繳交十二個月
利息之收據正本或金融機構開
立之繳款明細證明。但第一階段
核定起息日至第二階段申請日
不足一年或滿一年未繳交十二
個月者，以繳交之月數計算補貼
利息。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但封面
未加註銀行分行名稱者，應另行
加註）。 

第一階段申請核定之本會核定函
影本。 

金融機構同意貸款之契約書影本，
於補貼年限內，原核定貸款如有轉
貸情形者，應檢附原貸款之清償文
件及轉貸後之契約書影本。 

向貸款金融機構繳交十二個月利
息之收據正本或金融機構開立之
繳款明細證明。但第一階段核定起
息日至第二階段申請日不足一年
或滿一年未繳交十二個月者，以繳
交之月數計算補貼利息。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但封面未
加註銀行分行名稱者，應另行加
註）。 

臺北市政府商業處開立之商業登
記抄本或最後商業變更登記表影
本。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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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結   書 

具切結人                       為申請臺北市原住民貸款利息補貼，茲切結

同標的未曾獲得中央或地方機關各項優惠貸款補助。如有虛偽不實，願無條件接受撤銷

本項貸款利息補貼之處分及應負之法律責任，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兩個月內一次繳還已

受領之補貼款項，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具結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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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戶字第1106017626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鴻辰等6戶8人應辦理遷徙登記之催告書。

依據：戶籍法第50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林鴻辰等6戶8人係遷出未報人口，渠等設籍之建物已拆除、門牌已廢止。因渠

等現住址不明且已出境，致戶籍登記催告書無法依一般方式送達，遂依規定辦理

公示送達。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領取。

三、受催告人請於公告之日起60日內向實際居住地戶所辦理遷入登記，逾期未辦理將

依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逕為遷至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地址。

局長  藍世聰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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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戶籍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編

號 
受達人姓名 類別 詳細戶籍地址 

1 林鴻辰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2 林鴻岳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3 陳彥豪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4 陳麗芬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5 張秋華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6 邱啟章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7 邱藝麟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8 黃雅莉 遷徙登記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2鄰大業路○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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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06017050號

主旨：東易交通有限公司等59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

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0年4月15日府產業商字第

110361170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0年4月15日府產業商字第110361170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府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

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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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1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1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1
2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1
70
50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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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06017053號

主旨：大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87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0年4月14日府產業商字第

110361229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0年4月14日府產業商字第110361229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府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

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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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8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22

35
32
51

大
焜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鴻
璋

2
23

52
73
70

成
武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井
弘

之

3
89

45
36
66

芮
仕

廣
告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蕭
世
勇

4
89

58
87
83

環
資

環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吳
二
堡

5
97

12
35
07

台
灣

秉
衡

奈
米

能
量

生
化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秉
衡

6
97

12
79
69

羅
光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羅
光

7
97

16
83
99

傑
帝

有
限
公

司
尼
瑞
傑

8
16

32
95
15

彭
祥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宋
濤

9
70

44
83
07

荷
馨

有
限
公

司
謝
念
華

10
70

45
77
28

學
承

電
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俊
賢

11
70

83
33
85

鶴
廣

全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饒
梁
寶

英

12
12

94
37
85

遠
華

寬
頻
網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建
隆

13
80

29
91
00

優
質

幼
教
國

際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袁
志
勇

14
80

18
63
18

越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邢
承
華

15
80

68
25
97

藝
度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黃
本
炎

16
80

69
33
08

弘
鼎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宗
仁

17
27

35
62
57

山
美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村
居

18
27

47
82
66

尚
利

國
際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沈
宏
易

19
27

71
35
43

家
騰

國
際
廣

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薛
宏
志

20
27

96
12
81

弘
福

房
屋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王
蔡
弘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80
0號

共
計
：
87

筆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5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9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4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3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1
70
53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53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2
9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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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8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28

00
17
27

悅
寶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家
獻

22
28

00
17
27

悅
寶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家
獻

23
28

17
73
87

容
仲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劉
美
惠

24
28

17
73
87

容
仲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劉
美
惠

25
28

48
11
61

大
德

島
國
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張
皓
然

26
28

48
11
61

大
德

島
國
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張
皓
然

27
28

93
79
58

力
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正
杰

28
28

93
79
58

力
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正
杰

29
28

85
84
49

偉
巡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耀
楨

30
28

85
84
49

偉
巡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耀
楨

31
24

30
09
99

喜
樂

司
有
限

公
司

菊
池
秀

德

32
24

30
09
99

喜
樂

司
有
限

公
司

菊
池
秀

德

33
24

34
10
99

博
杰

國
際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偉
杰

34
24

34
10
99

博
杰

國
際
娛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偉
杰

35
24

46
56
32

莫
拉

諾
有
限

公
司

羅
元
禧

36
24

46
56
32

莫
拉

諾
有
限

公
司

羅
元
禧

37
28

66
02
62

凱
鉅

紡
織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宋
嘉
玉

38
28

66
02
62

凱
鉅

紡
織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宋
嘉
玉

39
25

10
02
02

杰
和

藝
文
整

合
有

限
公

司
王
美
娟

40
25

10
02
02

杰
和

藝
文
整

合
有

限
公

司
王
美
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80
0號

共
計
：
87

筆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6
0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5
4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1
70
53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5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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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8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25

10
98
00

萬
仕

興
有
限

公
司

柯
榮
章

42
25

10
98
00

萬
仕

興
有
限

公
司

柯
榮
章

43
25

11
64
43

立
航

全
球
運

通
有

限
公

司
陳
義
夫

44
25

11
64
43

立
航

全
球
運

通
有

限
公

司
陳
義
夫

45
25

12
16
08

偉
捷

樂
有
限

公
司

王
英
傑

46
25

12
16
08

偉
捷

樂
有
限

公
司

王
英
傑

47
25

12
22
97

田
季

發
爺
有

限
公

司
曹
殿
國

48
25

12
22
97

田
季

發
爺
有

限
公

司
曹
殿
國

49
53

09
35
06

謙
程

經
營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官
信
成

50
53

09
35
06

謙
程

經
營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官
信
成

51
53

31
09
32

國
姓

爺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陳
寶
琴

52
53

31
09
32

國
姓

爺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陳
寶
琴

53
53

32
70
96

歐
比

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
南

54
53

32
70
96

歐
比

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
南

55
53

55
93
20

欽
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石
忠

56
53

55
93
20

欽
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石
忠

57
53

56
85
24

喬
元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廖
文
晨

58
53

56
85
24

喬
元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廖
文
晨

59
53

73
46
21

紘
宇

室
內
設

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薛
宏
志

60
53

73
46
21

紘
宇

室
內
設

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薛
宏
志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80
0號

共
計
：
87

筆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8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53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7
2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1
70
53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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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8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53

73
76
60

棉
花

珍
品
有

限
公

司
朗
巴
拿

潘
迪

62
53

74
18
49

台
灣

地
熱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周
麗
蓉

63
53

76
66
37

創
映

視
覺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柯
孟
成

64
53

18
21
13

加
美

環
球
資

源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凱
斯

65
54

15
73
66

三
酷

客
有
限

公
司

張
皓
智

66
54

18
04
65

龍
國

媒
體
有

限
公

司
楊
國
羣

67
53

18
55
32

升
宏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鄭
仲
盛

68
54

34
75
14

恆
利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資
樺

69
54

35
62
25

漢
王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唐
浩
威

70
54

66
58
49

百
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家
昌

71
54

68
07
21

米
沃

工
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衍
翰

72
54

68
91
19

台
灣

特
色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建
彰

73
24

57
27
19

三
鑫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謝
王
棋

74
53

62
38
57

雷
銧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永
基

75
24

74
24
96

藝
新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邱
俊
富

76
24

75
15
70

三
福

樂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純
君

77
24

75
65
53

米
沃

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衍
翰

78
24

75
73
79

阿
爾

德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葉
奕
德

79
24

76
08
19

新
台

雲
傳
媒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
宜
良

80
24

76
43
70

兩
岸

獨
家
傳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雅
萍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80
0號

共
計
：
87

筆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5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9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9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1
70
53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53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28
9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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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8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24

92
84
65

朕
典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昶
志

82
24

93
49
66

亮
治

有
限
公

司
宋
捷
恩

83
24

95
62
91

台
陸

健
康
通

路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達
華

84
24

97
47
82

廣
嘉

興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遠
方

85
80

70
74
37

凱
薩

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淑
娟

86
42

61
71
80

他
說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源
楷

87
42

83
85
57

大
誠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張
文
癸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1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1
50
0號

共
計
：
87

筆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0
9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1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1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1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4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3
61

31
3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1
70
53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5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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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06016403號

主旨：裕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45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0年4月12日北市商二

字第110300818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

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0年4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0300818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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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3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4

30
52
43

裕
銓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永
坤

2
20

99
08
67

星
益

裝
潢
有

限
公

司
曾
政
泰

3
22

71
47
97

聯
揚

有
限
公

司
徐
祖
斌

4
23

75
95
95

運
昇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孫
玉
英

5
16

59
33
03

嘉
忠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林
月
嬌

6
80

51
62
27

宏
華

創
新
資

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曼
怡

7
27

33
68
59

風
雅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蔡
紹
陽

8
27

54
82
62

遠
東

光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劉
馨
穗

9
27

76
22
98

蔣
世

光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江
美
麗

10
28

85
70
96

神
能

節
能
動

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李
元
熙

11
29

05
18
37

上
發

都
市
更

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宏
山

12
24

32
73
58

喬
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明
宏

13
53

52
57
16

奇
特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蕭
富
元

14
53

73
32
90

亞
歷

士
經
貿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秦
曉
飛

15
53

76
73
54

禾
楓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鄭
宛
姍

16
53

93
26
79

發
想

流
行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彥
成

17
54

32
47
38

吳
阿

水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建
緯

18
25

04
16
48

海
華

水
產
有

限
公

司
張
允
芃

19
54

33
85
63

興
潤

揚
建
設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林
湧
崴

20
54

64
60
07

愛
旅

假
期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陳
志
碩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60
0號

共
計
：
45

筆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4
9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5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3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3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4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4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4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4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1
9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2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2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2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3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3
2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6
01
64
03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1
8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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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3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54

66
07
94

瑞
芙

瑆
有
限

公
司

德
瑞

De
ep
ak

Ra
wa
t

22
24

53
38
63

五
和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曹
振

23
53

45
19
68

喜
的

堡
全
球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詹
家
權

24
24

56
64
20

吉
豐

六
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復
光

25
80

48
78
29

雅
烽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群
友

26
24

78
44
04

品
鮮

海
鮮
有

限
公

司
鐘
俊
雄

27
24

78
67
11

昇
漢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陳
文
得

28
42

61
80
12

夢
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王
明
宏

29
42

64
25
53

利
祈

信
有
限

公
司

林
秀
貞

30
42

85
90
47

雨
咚

奇
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淑
華

31
84

42
46
21

升
裕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淑
娟

32
43

87
41
71

紅
星

全
球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王
瑞
樺

33
52

40
97
25

台
灣

米
姬
亞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晁
雨
蓁

34
52

65
92
71

星
彩

娛
樂
經

紀
有

限
公

司
林
育
鋐

35
50

77
30
00

新
苑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惠
雯

36
50

77
81
30

華
炫

國
際
開

發
投

資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梁
靜
琴

37
50

78
35
82

有
感

覺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賴
桓
騏

38
50

86
18
33

瑞
晉

有
限
公

司
吳
禕
卉

39
82

80
07
53

素
紅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劉
季
翰

40
42

69
89
43

閎
懋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方
昌
輝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9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90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90
40
0號

共
計
：
45

筆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7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8
1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8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9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9
5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9
6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6
3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6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7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7
2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7
4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7
6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7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8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5
9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6
00
0號

11
0年

04
月
1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3
00

86
1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06
01
64
03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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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5
/1

3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83

77
02
16

玉
山

房
屋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偉
群

42
24

96
55
18

大
宇

健
康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宜
縈

43
23

61
79
35

晉
庚

實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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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03072139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依法舉發易○恩君(外籍人士)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受送達人名

冊1份，請查照。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上述名冊所列被通知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報滿60日）仍不完納

者，處罰機關將依法處理之。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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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號 車號 車種 被通知人姓名 處罰機關

1 A04K3V3A4 L○J-688 3 易○恩 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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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心字第1103036004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10年5月17日北市衛心字第1103036003號行政處分書之意見陳述案

（110年5月8日未依規定進行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應送達陳堅君（身分證統一

編號：F12828****）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該當事人為送達處所不明者，應對其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依行政程序法第

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至本局領取。

三、上開送達，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刊

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

(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887。

(三)聯絡人員：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龍老師。

局長  黃世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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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築字第11030284562號

主旨：應受送達人於本市萬華區西園路1段OOO號O樓之O、O樓之O、O樓之O、貴陽街2段

OOO號O至O樓、西昌街OOO號O樓、西昌街OOO號O至O樓建築物經營「無市招應召站

」，違反「臺北市政府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水電工作方案暨裁罰基準

」第4點第2款第1目規定，經本局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以110年3月31日北市都

築字第11030218501、11030218503、11030218505及11030218507號裁處書分別處

應受達人新臺幣20萬元（共3件）及30萬元罰鍰並積欠罰鍰在案，請於110年6月

4日前繳納，因無法投遞，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

公告事項：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公示送達自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二、應受送達人姓名：邱O龍（身分證統一編號：A11080****）。

三、旨揭裁處書因應送達處所不明，已暫存本局建築管理科，應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

日起，於上班時間攜帶印章及身分證前來領取（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9樓南區；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6737）。

四、公告地點：本局公告欄、刊登本府公報。

局長  黃一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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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3樓

承辦人：林麗菁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411

傳真：02-27202068

電子信箱：oa-

1151@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1060122551號

主 旨：不動產估價師劉乾華先生申請變更事務所地址（變更後地址：臺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1段233巷20號3樓）登記事項一案，經核尚無不符，並經本府發給變

更後之（96）北市估字第000102號開業證書（印製編號000922）在案。

說 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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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發字第11070144331號

主旨：公告本市南港區第一期市地重劃區財務結算收支情形。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5條。

公告事項：本市南港區第一期市地重劃區財務結算收支明細表。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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